关于转发清远市教育局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量化标准的通知
各股室：

现将《清远市教育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标准》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2018年4月10日

                              清远市教育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自由裁量标准

	1
	违反国家规定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5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12条

    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有左列违法行为，无违法所得
	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撤销

	
	
	
	有左列违法行为，情节较重，有违法所得
	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撤销，没收违法所得

	2
	学校和教育机构违法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0条

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12条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颁发学位、学历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该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办法证书的资格
	违法颁发证书3人或3证书以内的，情节较轻，无违法所得
	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该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没收

	
	
	
	违法颁发证书，3-10人以下、证书3-10本以下，有违法所得1000元以内
	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该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收回，并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颁发证书在10人或10本以上，或者有违法所得1000元以上
	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该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没收，并没收违法所得，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

	3
	1、学校以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6条

    学校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有左列违法行为，无违法所得
	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

	
	
	
	有左列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
	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审查人员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科书编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6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审查人员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科书编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职责权限责令限期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有左列违法行为，无违法所得
	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

	
	
	
	有左列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
	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4
	1、未经注册登记，擅自招收幼儿

2、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威胁幼儿生命安全

3、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

幼儿园在实施保育教学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顿，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停止招生、停止办园的处罚；

（一）未经注册登记，擅自招收幼儿的；

（二）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27条

违反本条例，具有一下情形之一的幼儿园，由教育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顿、停止招生、停止办园的行政处罚：

（一）未经注册登记，擅自招收幼儿的；

（二）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
	未经登记注册，擅自招收幼儿的幼儿园，造成较大影响
	由所在地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予以停止办园的处罚

	
	
	
	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或者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的幼儿园，有不良效果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顿，逾期整顿不到位的，予以停止招生

	
	
	
	环境恶劣、园舍残旧、设备差、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幼儿园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予以停止招生或予以停止办园

	5
	1、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

2、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

3、克扣、挪用幼儿园经费

4、侵占、破坏幼儿园园舍、设备

5、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

6、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一千元一下的罚款，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的；

    （三）克扣、挪用幼儿园经费的；

    （四）侵占、破坏幼儿园园舍、设备的；

    （五）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的；

（六）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

前款所列情形，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28条

违反本条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的；

    （三）克扣、挪用幼儿园经费的；

    （四）侵占、破坏幼儿园园舍、设备的；

    （五）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的；

（六）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

前款所列情形，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的幼儿园直接责任人；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的单位和个人。有左列行为之一，未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警告处罚,并处100至300元罚款。

	
	
	
	对克扣、克扣、挪用幼儿园经费；侵占、破坏幼儿园园舍、设备；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单位和个人。有左列二种情形，造成一定的影响及后果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警告并处300至600元的罚款

	
	
	
	对连续两年具有克扣、挪用幼儿园经费行为；侵占、破坏幼儿园园舍、设备；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不纠正的单位和个人。有左列三种以上情形，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但尚未构成犯罪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警告，并处600元至1000元的罚款

	6
	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2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
	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能及时改正，无违法所得，未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在规定期限内（15日）不改正，或者有违法所得1000元以上，造成较大影响，尚未构成犯罪的
	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招生或吊销办学许可证

	7
	民办学校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2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16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低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限期整顿，并可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经整顿后仍达不到要求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学校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无违法所得。较重情形：校园脏乱差、教育教学混乱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学校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经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有违法所得。混乱较重情形：校园残旧、教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上学，社会闲杂人员随便进出校园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招生，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办学许可证。

	8
	民办学校违法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2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违法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经教育能及时改正，无违法所得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违法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在规定期限内（15日）不改正，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造成一定的影响，有较大不良后果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招生，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造成

恶劣影响和后果。
	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办学许可证



	9
	社会组织与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2条

    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附和本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可以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具备办学条件，达到设置标准，符合当地教育发展需要的
	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15日）改正并停止招生，责成举办者提出办学许可申请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具备基本办学条件，达到设置标准，符合当地教育发展需要的
	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停止招生；在规定的筹设期内达到设置标准的，责成举办者在完善审批手续前，提出办学筹设许可申请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仍达不到基本办学条件
	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0
	民办学校未依照规定将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的决定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财务状况报审批机关备案，或者向审批机关备案的材料不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50条

    民办学校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将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的决定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财务状况报审批机关备案，或者向审批机关备案的材料不真实的，由审批机关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民办学校没有想审批机关备案或备案材料不真实，无不良效果或影响，无违法所得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

	
	
	
	民办学校向审批机关备案的材料不真实，出资人取得回报的比例不附和规定，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较少10000元以下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15日）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民办学校向审批机关备案的材料虚假，造成较大影响，有违法所得1万无以上10万元以下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招生

	
	
	
	民办学校向审批机关备案的材料蓄意造假，有重大不良效果，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办学许可证


备注：本标准中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